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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来
,

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
,

但还未持续 稳 定 地 好

转
.

影响社会治安持续稳定好转的原因很多
.

其中
,

改造质量还不高
,

刑满释放人员中还有

相当多的人重新犯罪
,

继续危害社会
,

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

所以
,

调查分析重新犯罪的情

况
、

原因
,

研究如何提高改造质量
、

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
,

对搞好社会治安
,

有效地开展同

犯罪活动的斗争
,

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Hll 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情况

我国罪犯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
,

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低的
,

但离预期的目标还有

不少差距
。

据北京
、

辽宁
、

四川等十八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1 9 8 5年的调查
,

198 1年至 1 9 84 年

刑满释放的三万多名人员中
,

重新犯罪率为 5
.

64 %
。

上述被考察的对象
,

有的已释放三年
,

有的仅释放一年甚至不足一年
,

如果考察刑满释放三年的对象
,

一般讲
,

重新犯罪率肯定比

5
.

64 肠还高一些
.

据统计
,

1 9 8 5年刑满释放了二十二万五千人
,

顶计从 1 9 8 6年开 始 的 三 年

内
,

每年要释放二十来万人
。

如按5
.

“ 帕的重新犯罪率计算
,

这就意味着每年刑满释放人员

中有 1 12 8 0人可能重新犯罪
.

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
,

对社会治安的破坏性大
,

很多大案要案

就是这些人干的
.

某省调查了 195 名重新犯罪人员
,

其中因又犯重大罪行被处决和判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

无期徒刑
、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共 57 名
,

占重新犯罪人数的 3 。肠
.

这不能

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二
、

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

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原因复杂
,

既有本人主观方面的
,

也有我们工作方 面 的
,

还 有

社会上客观方面的原因
.

这里
,

主要对工作方面的原因作些分析
.

(一 ) 改造质量有待提高

除依法被判处死刑的以外
,

对其他被判刑的犯罪分子
,

通过教育改造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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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上的表现
,

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能比较准确地通过刑法的禁止性规定和处罚规定反映

出来
,

体现着法制原则与实事求是认识路线的统一 因此
,

司法实践中的定罪量刑必须服从

刑法规定
,

不得违反
.

这是在犯罪与形罚关系间题上必须坚持的唯物辩证法
.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存在着的
,

这个观点向我们表明
,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及 其 程

度
,

无论是质或量
,

主观方面或客观方面
,

现实危害还是可能危害
,

都不是不可捉摸的或不

可确定的主观随意性的东西
,

而正相反
,

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东西
,

因而它是 可 以 认 识

的
,

可以确定的
,

开Jl事立法
、

司法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掌握它
、

认识它
。



的人
,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
.

事实证明
,

改造工作的效果
,

改造质量直接关系到刑满释

放人员会不会重新犯罪
.

某市74 名刑满释放后表现突出的人员
,

其中72 人改造期间就表现积

极或较好
,

占97
.

3肠
,

所调查的 30 名重新犯罪人员
,

在改造期间都表现很差
.

另外某省在释

放后表现好的人员中
,

有75 肠在服刑期间表现就好
,

释放后表现差和有轻微违法的人员中
,

服刑期间表现就差的占G5 肠
,

其余属表现一般的
,

重新犯罪的人员中
,

服刑期间表现就差的

占“ “呱 服刑期间表现较好而重新犯罪的仅占”
·

” 肠
,

后者还因有其他客观诱发因素
·

德
改造质量不够高的原因

,

主要是
:

1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的劳改方针未能贯彻落实
,

不少单位实际是生产第 一
,

改 造 第

二
.

在我们调查中
,

有些同志认为生产是硬指标
,

改造是软任务
,

因而重生产轻改造
,

还有

工作不细
、

不负责任
,

方法不当
;
对各类罪犯分类施教缺乏研究

,

没有针对性措施
;
无视法

律和政策
,

违法乱纪等各种原 因
.

如某省的甲劳改支队与乙劳改支队
,

单位大小
、

犯 人 多

少
、

经营项目
、

监管条件等客观因素
,

几乎相同
。

但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率
,

乙劳改支

队为 4
.

” 肠
,

甲劳改支队却高达 8
.

24 帕
.

甲劳改支队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还 有 两 个 特

点
:
一是旧罪重犯

,
二是升级犯罪

。

这说明该单位根据犯罪性质
,

针对性地做好犯人的思想

改造工作差
,

对罪犯进行法制
、

政策教育差
,

管理不严
,

犯人传习犯罪伎俩的间题严重
.

经

了解
,

该单位重生产轻改造
,

违反政策
、

法律的现象也比较突出
.

某市调查中也发现
,

有些

单位重生产轻改造
,

生产一忙管教就让路
,

对犯人考核也往往偏重劳动表现
;
狱政管理只满

足于不逃跑
,

不死人
,

不出大事故
;
思想教育工作薄弱

,

且缺乏计划性和系统性
。

如此状

况
,

改造质量当然不会高
。

从客观上讲
,

现行的劳改工作体制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和任务的需要
,

急需由特殊企业 州`

改为事业单位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体制的不适应是导致生产第一
,

改造第二的主要原因
。

根

据现行劳改体制
,

除少年管教所外
,

劳改单位都是特殊企业性质
.

由此决定
,

劳改单位除干

部是司法工作人员
、

劳动力是犯人
,

有武警看押
,

其任务是改造罪犯外
,

与社会企业基本

相同
.

国家税收
、

干部工资
、

福利
,

犯人生活费用
,

生产设备
、

生活设施投资等一切开

支
,

都由劳改单位负担
.

但劳改单位与企业相比
,

有的生产条件很差
,
有的无固定生产项

目;
有的产供销没保证

,

都要自己去找
“

门路
” ,

因而投资大
、

收益低
;
犯人的生产积极性

比工人低
;
劳改单位还有追逃费及其他政策性开支

,

因此
,

劳改单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和时

间用在生产上
,

从而出现了重生产轻改造
,

生产第一改造第二的问题
。

近年来
,

实行改造
.

生产双承包责任制
,

把改造和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
,

但由于体制没解决
,

致使一些单位重生

产轻改造的倾向更加严重
。

关于劳改工作现行体制不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的间题
,

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即 已 提

出
,

但至今未能解决
。

因而劳改工作方针很难真正落实
,

改造质量也不易提高
。

2
.

劳改干警数量少
,

质量低
,

不适应工作需要
。

把一个犯了罪
、

危害社会的人改造成为

遵纪守法
、

有益于社会的人
,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

从事这

项工作的劳改干警
、

不仅要有一定数量
,

而且要有一定质量
.

但现有
,

劳改干警 不 仅 数量 名
少

,

而且质量低
.

为保证完成改造罪犯的任务
,

有关部门经调查分析后曾明确规定
,

从事工业生产的劳改

单位
,

干警数量与犯人数之比为 20
:

1 00 ;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改单位

,

干瞥数量与犯人 数 之

比为 10
: 100

。

但多数劳改单位实有干警数星与犯人数之比仅为 l 】 :
! 00

,

大大低 于 应 配 比



例
。

劳改单位的中队等基层单位
,

干警更少
。

如某省
,

全省劳改干 警 与 犯人数 之 比 是
11

.

1 9 ,
10 0

,

中队一级干警与犯人数之比仅为 5
.

6 ,
10 。 ,

有的单位干警奇缺
.

该省女监的中

队干警与犯人数之比只是 2
.

12 ,
100

.

该省第二监狱是关押死缓
、

无期徒刑犯和全省反 改 造

尖子犯的单位
,

按说应多配备一些干警
,

但该监干警与犯人数之比仅为 8 : 100
.

中队一级仅

4
.

5 ,
100

.

干警数量如此少
,

很难要求他们把众多犯人的改造工作做好
.

至于劳改单位急需

奋 的文化技术教员
,

缺额就更大
·

关于劳改干警的质量
,

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资格老
、

年龄大
、

文化低的现象
.

近儿年曾想

从部队转业干部中补充
,

但因劳改单位条件差
,

很多人不愿去
,

所以实际增 加 数 量 有限
.

例如
,

某省每年都给劳改单位分配几百名转业干部
,

但报到的只有 10 肠
.

为了解决急需
,

也由于劳改干警子女长期不能解决就业问题
,

所以决定从内部干警子女中招收一批新干警
,

为凑足数量
,

只好降低标准
,

3
.

立法不健全
。

对罪犯进行改造
,

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继续
,

一切都要依法进行
。

但目前

有些工作无法可依
。

经常遇到的间题有
:

第一
,

刑法第 46 条规定
,

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

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
,

如果抗拒改造情

节恶劣
,

查证属实的
,

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
,

执行死刑
。

但 目前对
“

抗拒改造情节

恶劣
”

的含义和标准
,

在认识和掌握上不统一 甚至有的法院
,

对死缓犯又犯脱逃罪的
,

仍

视为不构成抗拒改造情节恶劣
,

致使无法处理
。

第二
,

对无期徒刑犯人又犯罪
,

只要又犯的新罪不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
,

就不好

加刑
。

.

1 卜 第三
,

全国人大常委会 《 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 》 规定

了加重处罚的内容
,

但如何具体实施
,

怎样加重
,

未作明确规定
.

该 《 决定 》 还规定了强制

留场就业的内容
,

但是只对哪些对象
、

具体什么条件可 以强留作了规定
,

对于由谁 决 定 强

留
,

办理什么手续
,

留下后如何管理
,

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

强留中出现的间题如何处理等
,

都未作出规定
.

第四
,

在监狱
、

劳改队改造的犯人中
,

经常发生赌博
、

鸡奸
、

犯人与犯人及社会上的人

搞两性关系
、

盗窃数额达不到社会盗窃案件数额标准的盗窃行为等如何处理
,

缺少法律依据
.

4
.

影响改造工作的其他原因
.

上述三个方面
,

是影响改造质量的主要原因
.

但是
,

由于改造成果是社会各方面工作的

综合性体现
,

所以除上述三个原因外
,

不利于提高改造质量的尚有以下几个间题
:

第一
,

武警力量严重不足
.

由于武替力量不足
,

只能负责看押监房
,

犯人出工往往无人

看押
.

这不仅不安全
,

也增加了干部的工作量
,

使干警量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

第二
,

有的法院本来就人少事多
,

再加思想上认为又犯罪案件中的被告都是正在服刑期

间的罪犯
,

审理快慢无碍大局
,

不像社会案件那样急迫
,

所以审理这类案件往往不及时
。

还

\ 有
,

审理又犯罪案件时
,

往往不注意劳改单位的特殊情况
,

对狱内盗窃案件强调数量多
,

考
,

愈 虑因犯罪行为带来的其他形响和后果少
,

使应该打击的罪犯未予打击
.

另外
,

在裁定减刑
、

假释时
,

有的也不够及时
.

这些间题的存在
,

对稳定监管改造秩序
,

及时兑现政策
,

调动犯

人改造的积极因素
,

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

此外
,

有些法 院多次出现因定性不准
、

里改刑不当而改判的现象
,

而宣布改判时又不注愈

)’-J 法
,

没有预先同劳改单位打 J创呼以便做好工作
.

引起犯人的思想波动
,

还有的法院收到犯



人的申诉长期不复查
,

影响犯人的安心改造
.

第三
,

据劳改单位反映
,

劳改单位划归司法部门管辖后
,

同公安机关的关系不如以前
,

出现了一些工作配合不够紧密
、

协调的现象
.

第四
,

人民检察院依法负有劳改检察的职责
,

但担负这项任务的部门
,

力量严重不足
,

不能实施经常性有效监督
.

致使有些应该及时发现和解决的间题
,

未能发现和解决
,

未能保

障依据法律和政策对罪犯实施有效改造
. `

漆
第五

,

有些劳改单位所在地的政府部门
,

没把劳改工作视为国家的一项事业
,

予 以 关

心
、

支持
,

而看成是当地的一个包袱
,

从本地方
、

本单位的利益出发
,

侵害劳改单 位 的 利

益
.

如
:

有的公然占用劳改单位早已征用的土地
;
有的在处理当地居民冲击劳改单位

、

侵犯

劳 改单位利益的事件时
,

明显予以祖护
.

第六
,

劳改单位的额外开支多
,

加重了经济负担
。

例如
,

有人从劳改单位揩油
.

有的劳改

单位为了搞好关系
,

争取对方对工作的配合
,

只得出钱出物
,

等等
。

(二 ) 刑满释放人员得不到合理安置
,

生活无出路

事实证明
,

能否安置就业
,

是刑满释放人员会不会重新犯罪的另一重要原因
.

能合理安

置
,

有生活出路
,

重新犯罪的就少
,

反之
,

重新犯罪的就多
.

例如
,

某劳改支队刑满释放回

城市的 68 人中
,

安置就业的60 人
,

占86 肠
.

由于生活得到保障
,

普遍表现较好
,

重新犯罪的

只 1人
.

又如某劳改支队放回城市的刑满释放人员
,

安置就业率达 80 肠以上
,

都能安心参加四

化建设
.

有的人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成了专业户
,

并收入万元以上
,

所以没有重新犯罪的
.

所以发生安置就业不落实的原因是
:

1
.

服刑期间未能学到一技之长
.

例如
,

某省一监和某省劳改支队
,

犯人在改造中能学到 洲`

一技之长
,

刑满释放后容易就业
,

重新犯罪率分别为 1
.

49 肠和 3
.

07 肠
.

而另外两个劳改支

队
,

犯人服刑期间学不到技术
,

刑满释放后就业难
,

重新犯罪率高达 7肠以上
.

2
.

社会上和原单位对刑满释放人员有偏见
,

信不过
,

不能公正合理对待
,

致使这些人就

业困难
。

3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

虽增加了新的就业门路
,

但就业间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
,

有的待

业青年和退伍军人尚且安置不了
,

又何况刑满释放人员呢
.

4
.

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对刑满释放人员
,

原来有工作单位的要尽量由原单位安置
.

「

这个精

神很好
,

如要落实
,

还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定
.

(三 ) 社会上的接茬教育跟不上

十八个省级劳改局调查证实
,

能否对刑满释放人员继续做好帮教工作
,

帮教措施是否落

实
,

与这些人会不会重新犯罪有密切关系
。

接茬教育搞得好
,

重新犯罪的就少
,

反之
,

重新犯

罪的就多
.

某省调查了 4 74 名有帮教措施的刑满释放人员
,

重新犯罪的只 有 8 名
,

重 新 犯

罪率不到 1
.

8 帕
.

而帮教工作不落实或无人帮教的 21 1人中
,

重新犯罪的 27 名
,

重新犯罪率高达

1 2
.

8肠
.

又如
,

某市调查了 50 名重新犯罪人员
,

无社会帮教的有 37 人
, :厅74 肠

.

所以不少 同

志深有体会地说
: “

落实帮教措施是刑满释放人员不断前进的加油站
,

是巩固改造成果
,

加 亏
强综合治理

,

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必不可少的好办法
. ”

(四 ) 社会歧视
,

家庭管教方法不当
,

不法分子的挑唆
,

是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又

一重要原因
.

当前
,

社会上歧视刑满释放人员
,

不相信他们会改好
,

认为
“

一朝行窃
,

终身是贼
,



的
,

仍大有人在
.

这往往是导致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走
_

L犯罪 的 原 因 之一
。

天津市沈 火 火

(女 ) 因盗窃罪曾在天津监狱服刑
,

释放后开始表现很好
,

并谈了男朋友
。

但由于男朋友的

父亲手表被窃
,

即迁怒于沈
,

认为做过贼的必然贼性难改
,

让儿子与她断绝恋爱关羌
。

这使

沈痛苦不堪
,

失去了重新做人的信心
,

破雄子破摔
,

最后重操旧业
,

又被判刑劳改
.

刑满释放人员回到社会后
, 一

卜分向往有一个稳定和睦的家庭生活
,

渴望得到兄弟姐妹的

茶 尊重
、

谅解和父母的温暖
、

抚慰
。

但是
,

有些家庭却对他们歧视
、

冷漠
,

理之不理
,

把他们

当成包袱
;
有的态度粗暴

,

动辄训斥辱驾
,

甚至将他们逐出家门
。

这就使得一些刑满释放人

员 由对家庭的依恋和希冀
,

转化为强烈的报复心理或消极情绪
,

进而走上犯罪
.

某市调杳了

30 名重新犯罪人员
,

其中 11 名与上述原因有关
。

由于对一些刑满释放人员的接茬帮教工作不落实
,

他们有困难无人解决
,

有进步无人鼓

励
,

有错误无人批评帮助
,

处于无人管的状态
,
原犯罪团伙成员就会乘虚而入

,

有的则直接

勾引
、

拉拢他们重新犯罪
.

某市对 30 名重新犯罪人员逐个调查
,

11 人承认自己重新犯罪是受

了旧日同伙或其他不法分子的拉拢
。

三
、

提高改造质摄
,

预防和减少盒新犯罪的对策

基于对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原因的分析
,

为提高改造质母
,

预防和减少乖新犯那
,

建

议有关部门做好以下工作
:

(一 )党委和有关部门要重视和加强对改造工作的领导
。

广泛宣传其重要性及有关方针政

策
,

克服同犯罪作斗争中重打
、

轻防协轻改的倾向
,

提高对改造工作的认识
,

争取社会各方

而的关心和支持
.

公
、

检
、

法等部门
,

要搞好同劳改单位的互相配合
,

互和制约
,

有关地区

飞卜 的党委和政府部门
,

要采取有效措施
,

解决好劳改单位与当地村镇居民或单位间的纠纷
,

制

止侵犯劳改单位利
一

益的行为
,

维护劳改单位的合法权益
,

劳改单位也要积极主动地多为当地

做好事
,

严防劳改犯发生危害当地社会的行为
,

争取当地的支持
,

共同搞好改造工作
。

(二 )把劳改单位的体制由特殊企业转变为事业单位
,

解除劳改千瞥的后顾之忧
,

以便使

他们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改造罪犯
.

要争取今后一两年内能按比例配足劳改千警和武瞥力

最
,

检察院应尽快建立健全派驻劳改单位的检察机构
,

充实千部力量
,

认真履行 法 律 监 杆

职资
。

法院也应研究建立专门机构
,

负责劳改犯又犯罪案件和减刑
、

假释案件的审判工作
。

(三 )劳改单位一定要以改造罪犯为主要任务
,

真正把生产劳动作为改造罪犯的一种对策

和手段
。

要搞好文明管理
,

抓好三课教育
,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改造
、

生产双承包责任制
。

加弧

干警的业务培训
,

提高素质
,

整顿纪律
,

严肃处理违法乱纪行为
,

依据法律和政策认真做好

改造工作
.

目前
,

短刑犯
、

少年犯
、

惯犯
、

累犯的改造质量最差
,

释放后重新犯罪的多
,

要抓

紧调查研究
,

总结出教育改造这些犯人的经验并及时推广
,

以提高改造质量
.

(四 )加强劳动改造法的立法工作
,

希望加速劳改法的立法进程
,

早 日通过实施
。

对于劳

动改造法不便解决又影响改造的法律政策间题
,

建议人大常委或公
、

检
、

法尽快研究解决
。

、 (五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
,

在国务院国发 0 9 8 2 ) 17 号
、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

责 0 98 4 ) 55 号
、

和公安部
、

劳动人事部
、

农牧渔业部
、

教育部
、

商业部 《 关于犯人刑满释放后

落户和安置的联合通知 》 等文件的基础上
,

进一步研究制定出安置刑满释放人员的政策
、

规

定
。

并参考黑龙江以及其他几个省
、

市的作法
,

明确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实行帮教的单位和

措施
,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
,

定期进行必要的考核
,

以便搞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安释

和帮教不作
.

预 防和减少 重新犯 罪


